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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个人授信额度贷款合同》填写条款（2025 年，1.0 版）

合同编号：

第二十九条 立约人

甲方（借款人），（若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借款人的，统称“甲

方”）：

甲方一（借款人）：

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：

甲方二（借款人）：

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：

乙方（贷款人）：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十条 合同签订地：

第三十一条 授信额度金额

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金额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 ，（小

写） 。在额度支用期内，甲方 （可以/不可以）

循环使用上述额度，单笔支用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上述额度金额。额

度支用期内未使用的授信额度在额度支用期届满后自动失效。

第三十二条 授信额度有效期及贷款期限

1.贷款额度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（下称“额度有效期”）。在额度有效期届满时，未使用的贷款额度

自动失效。额度有效期内甲方可以申请支用贷款，额度内单笔支用贷

款最长期限为 个月。

2.对于单笔贷款，以实际放款日（即乙方将贷款划入甲方的放款

账户之日）为起息日，贷款期限自起息日起算，贷款到期日根据贷款

期限长度相应推算（贷款到期日为实际放款日加贷款期限的对应日，

如对应月没有对应日的，则对应月的最后一日为贷款到期日）。

第三十三条 贷款用途

1.本合同项下的贷款仅限用于：

2.甲方不得利用本合同项下贷款资金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、作为

注册资本金、注册验资或增资扩股；不得用于股票、期货、金融衍生

品等投资；不得用于从事房地产投机；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

法收入。

3.甲方不按贷款用途使用贷款，出现资金挪用行为且拒不配合整

改的，乙方可按规定将相关信息纳入甲方信用报告征信信息报送范

围。

第三十四条 利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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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贷款利率

1.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化利率，且贷款年化利率=年利率，

采用单利方法计算。

（1）港元、英镑的利率换算公式：月利率=年利率/12，日利率=

年利率/365。

（2）其他币种利率换算公式：月利率=年利率/12，日利率=年利

率/360。

2.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下列第 种：

（1）固定利率 ，即在贷款起息日最近一次发布的（□

一年期，□五年期以上，□ ）LPR 基础上 （加/减） 基

点（1 基点=0.01%）。在贷款期限内，该利率保持不变。

（2）浮动利率：在贷款起息日最近一次发布的（□一年期，□

五年期以上，□ ）LPR基础上 （加/减） 基点（1

基点=0.01%）;

在 LPR变动时，乙方可根据合同约定的利率调整方式按照新的同

期同档次 LPR与原加减基点定期进行调整，乙方不另行通知甲方。本

合同贷款利率调整时，LPR 为利率调整日最近一次发布相应期限的

LPR。

3.本合同采用以下第 种确定贷款利率的调整方式:

（1）对应起息日利率调整

自起息日起每 （1/3/6/12）个月调整一次利率。利率调整日

为起息日在调整当月的对应日，调整当月没有起息日对应日的，则调

整当月最后一日为利率调整日。

（2）固定日利率调整

自起息日起，首次利率调整日确定为放款后的首个 月 日，

并从首次利率调整日后每 （1/3/6/12）个月调整一次利率。利

率调整日为首次利率调整日在调整当月的对应日，调整当月没有首次

利率调整日对应日的，则调整当月最后一日为利率调整日。

二、结息

1.本合同项下贷款按 （月/季）结息，结息日为下列第 种：

（1）每月或每季最后一个月的 日；

（2）贷款发放日在结息当月的对应日，结息当月没有贷款发放

日对应日的，则当月最后一日为结息日。

2.一次性还本付息的，以还本付息之日为结息日。

3.实行固定利率的，结息时，按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。实行浮动

利率的，按各浮动期当期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；单个结息期内有多次

利率浮动的：

☑分段计息，即先计算各浮动期利息，结息日加总各浮动期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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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该结息期内利息。

□不分段计息。

第三十五条 放款账户

户名：

账号：

第三十六条 其他还款法：

第三十七条 贷款担保

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的担保按具体的担保合同执行。

一、对于本合同项下甲方对乙方的债务，甲乙双方同意采用以下

担保方式：（1）编号为 的《 》（填

写担保合同名称）；（2）编号为 的《 》

（填写担保合同名称）；（ 3）编号为 的

《 》（填写担保合同名称）；及其他相关担保合

同约定的担保方式。

二、若甲方或担保人发生乙方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事件，

或担保合同变为无效、被撤销或解除，或甲方、担保人经济状况恶化

或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，或因其他原因而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，

或担保人在担保合同或与乙方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，或担保

财产贬值、毁损、灭失、被查封，致使担保价值减弱或丧失时，乙方

有权要求且甲方有义务提供新的担保、更换保证人等，乙方有权提前

回收贷款等。

第三十八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

一、本合同的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

民共和国法律。

二、甲、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首先应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通过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：

1.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强制执行；

2.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强制执行；

3.仲裁方式，提交 （填写仲裁委员会

名称）由独任仲裁员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书面审理；

4.其他： 。

在争议解决期间，若该争议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，则该

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。

第三十九条 除本合同第二十六条所列附件外，下列文件也构成

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具有与本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：

第四十条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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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 地址 邮箱 微信
电话/手机

号码

甲方一

甲方二

乙方

第四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 份，乙方 份，有关登记部门

留存 份，其他各方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四十二条 其他约定（空栏不足可另附页）：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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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为签署页）

甲方已通读合同全部条款，乙方已应甲方的要求作了详细说明，

甲方签署本合同时对所有内容无疑问和异议，理解合同条款尤其是带

加粗加黑标记条款的含义及其法律后果。

甲方一：（签名）

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名）

甲方二：（签名）

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名）

乙方：（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签约时间： 年 月 日

贷款经办行：东莞银行 联系电话：

如存在任何疑问或任何相关的投诉、意见等，可通过东莞银行营业网点、官方网站

（www.dongguanbank.cn）、手机银行、微信银行等渠道，或拨打东莞银行服务与投诉热线

（956033）进行咨询或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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